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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寫本硏究年報』第十三號（2019.03）207-216頁

中國古代血食風俗抉隱

高啓安

　眾所周知，非洲的馬賽人，以刺牛取鮮血為食1。在所謂的“文明人”眼裡，這
是一種野蠻的、不可理解的飲食行為。但他們祖祖輩輩，就延續這樣的飲食習慣。
　那麼，中國古代呢？ 有無這樣的飲食習俗？
　檢索史料，發現中國古代，不僅北方牧業民族有此飲食風習，就連中原腹地的
我們的祖先，也曾有過飲用動物鮮血的行為。我將其稱之為“血食”。本文就古代的
“血食”現象鉤沉抉隱，稍加分析，俾大方之家批判。

刺血飲的兩條資料
　最早的一條材料出自《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卷三：“辛丑，天子渴於沙衍〔郭璞注：沙中無水泉〕，求飲未至。
七萃之士曰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清血，以飲天子〔郭璞注：今西方羌胡刺馬
咽取血飲，渴亦愈〕。天子美之，乃賜奔戎佩玉一隻，奔戎再拜稽首2。”
　從行文看，周穆王西巡中，因流沙之地乏水而渴，其“七萃之士”高奔戎刺破自
己駕車的“左驂”的脖頸，盛血以飲穆王，穆王飲而美之，賞賜高奔戎佩玉一隻。
　郭璞注“今西方羌胡刺馬咽取血飲，創亦尋愈”（他本爲“創亦尋愈”）者，則郭
璞的時代羌人或胡人仍然延續北方民族刺馬頸飲血的傳統，郭璞熟知這個習俗，故
言之，惟史料未載耳。“馬咽”，即馬脖頸某處。
　無獨有偶。刺馬頸取血以為飲料，唐代在北方少數民族中流行。
　《舊唐書・張說傳》：“（開元）八年秋，朔方大使王晙誅河曲降虜阿布思等千餘
人。時並州大同、橫野等軍有九姓同羅、拔曳固等部落，皆懷震懼。說率輕騎二十
人，持旌節直詣其部落，宿於帳下，召酋帥以慰撫之。副使李憲以為夷虜難信，不宜

1相關資料網絡上揭示很多，可參考。http://www.sohu.com/a/209906915_99955512。另：“丁
卡族人雖牧牛成群，但平時捨不得殺牛來喫，即使斷炊數日，也不忍心宰牛充饑，只是用刀在牛腿上
劃個口子，喝點牛血。”（《後找老婆先找牛》，俞松年等編譯《異國風情錄》，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1984，第 151頁。）多種資料表明，刺取牛血的部位應該在牛脖頸的靜脈處而非牛腿。或許編譯有誤。

2王貽樑校釋《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第 182-183頁。



輕涉不測，馳狀以諫。說報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喫；血非野馬，必不畏刺。
士見危致命，是吾效死之秋也。’於是九姓感義，其心乃安3。”
　張說所謂“吾肉非黃羊，必不畏喫；血非野馬，必不畏刺”者，是張說熟知北方
少數民族刺馬頸飲血的飲食風俗，故有是語。
　北方草原地帶之“黃羊”，即“鵝喉羚”［Gazella subgutturosa］，分佈極廣，是
草原多地牧業民族主要的狩獵對象之一，至今仍稱“黃羊”。杜甫曾有詩吟誦：黃羊
飫不膻，蘆酒多還醉。
　其實，家馬和野馬之血沒有什麼不同，人們崇尚野馬之血，源自對野生動物的
神秘和崇拜，如同人們嗜食野駝峰、吟誦野駝蹄美食一樣。
　野馬，相信應即今日所謂“普氏野馬”［Equus ferus ssp. przewalskii］，分佈在
隴右乃至西域一帶。唐五代時期，河西的野馬皮一直是地方政權給朝廷的貢品4。
　因此，張說對野馬並不陌生。
　普氏野馬上個世紀在原產地已經滅絕，後來又從國外引進放養，今天，在新疆
和甘肅有人工繁育後放養野外的數個種群。
　郭璞的解釋和張說的揭示，說明中國北部的遊牧民族（羌、胡）一直以來，都以
馬血為飲。傳統史籍在介紹這些民族的風俗習慣時，往往忽略了這一點。
　郭璞所言“羌胡”的概念範圍較大，不得其要領。但也說明西部的許多民族，飲
用馬血。高奔戎之舉動，只不過是在饑渴之時，效法北方遊牧民族而已。
　古代駕車的馬匹數量，有一、二、三、四甚至六匹者。駕二馬為“駢”，駕三馬
為“驂”，駕四馬為“駟”。若四匹或三匹，中間叫“服”，外側兩匹叫驂，“左驂”者，
即禦車者裡手（裡側）的那匹。民間稱駕車的馬，車轅裡的馬為轅馬，其他馬為稍子
馬，謂 “外稍”、“裡稍”，即外側、裡側的馬。因此左驂的位置，在古代的車駕中，
地位較重要，高奔戎以左驂馬血奉敬天子，表明自己對天子的忠心。
　此高奔戎還是當時一位伏虎的勇士。
　《穆天子傳》卷五“有虎在乎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
之，乃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為柙，而畜之東虞，是為虎牢。天子賜奔戎畋馬十
駟，歸之太牢，奔戎再拜䭫首5。”
何為“七萃之士”？
《穆天子傳》卷一：“乙酉，天子北升於□，天子北征於犬戎。犬戎□胡觴天子于
當水之陽，天子乃樂，□賜七萃之士戰。”郭璞注：“萃，集也，聚也；亦猶《傳》有

3［後晉］劉昫《舊唐書》卷九十七，中華書局，1975，第 3052頁。
4［宋］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九百七十二“朝貢”。敦煌文獻 P.3197V《曹氏歸義軍

時期甘州使人書狀》有“野馬皮、野駝峰”；P.5034《沙州都督府圖經》記載貢品有苟杞、野馬皮等。
5王貽樑校釋《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第 273-2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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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輿大夫，皆聚集有智力者，為王之爪牙也6。”
　不僅透露出高奔戎其人熟悉北方遊牧民族的刺血飲用傳統（不僅要知曉此飲食
風俗，而且要熟悉在馬的哪個部位刺、如何刺？ 其操作過程非同一般，不是聽說就
能操作的。透露出高奔戎與戎人的某種親近關係），也說明高奔戎非同一般的勇力和
狩獵本領。即使再有勇力，若沒有狩獵經驗，要“生捕虎”也沒有把握，而高則能
之。懷疑高奔戎其人與北方遊牧民族有特殊的關係。
　張說前往安撫的同羅、拔野古部落，原屬於九姓鐵勒的突厥部落。《北史・鐵勒
傳》：“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獨
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野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
斛薛等諸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
咥、蘇婆、那曷、烏護、紇骨、也咥、於尼護等，勝兵可二萬7。”
　《新唐書・回鶻傳》：“拔野古一曰拔野固，或為拔曳固，漫散磧北，地千里，直
僕骨東，鄰於靺鞨。帳戶六萬，兵萬人。地有薦草，產良馬、精鐵。有川曰康幹河，
斷松投之，三年輒化為石，色蒼致，然節理猶在，世謂康幹石者。俗嗜獵射，少耕
獲，乘木逐鹿冰上。風俗大抵鐵勒也，言語少異。貞觀三年，與僕骨、同羅、奚、霫
同入朝。二十一年，大俟利發屈利失舉部內屬，置幽陵都督府，拜屈利失右武衛大
將軍，即為都督。顯慶時，與思結、僕固、同羅叛，以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擊之，斬
其渠首。至天寶間，能自來朝。
　　……
　同羅在薛延陀北，多覽葛之東，距京師七千里，而贏，勝兵三萬。貞觀二年，遣
使者入朝。久之，請內屬，置龜林都督府，拜酋俟利發時健啜為左領軍大將軍，即授
都督。安祿山反，劫其兵用之，號‘曳落河’者也。曳落河，猶言健兒云8。”
　《唐書》言二部落“產良馬”、“嗜獵射”者，則二部落嗜飲馬血之事為中原人
所知。
　則至少早期鐵勒之同羅、拔野古嗜飲馬血。
　明人著作《玉芝堂談薈》還記載了一個叫“兩沙爾馬齊”的國家：“矮人國：國
人男女長止尺餘，五歲生子，八歲而老，常為鸛鷂所食。其兩沙爾馬齊國，極寒，人
衣獸皮，不露面，只露口眼，食馬血，風俗樸實，犯盜者輒殺之9。”
　顯然，這是一個北方民族嗜飲馬血的飲食風俗風傳中土，而被中原文人所記。

6王貽樑校釋《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第 13頁。
7［唐］李延壽《北史・ 鐵勒傳》卷九十九，中華書局，1974，第 3303頁。
8［宋］歐陽修《新唐書》卷二百一十七，中華書局，1975，第 6139-6141頁。“距京師七千里而贏，

勝兵三萬。”其“贏”恐為“羸”字之誤。果若是，則應斷句為“距京師七千里，而羸、勝兵三萬。”
9［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十，《筆記小說大觀》，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出版，1983，第 11

冊，第 1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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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元時期一些蒙古部落以馬血為飲食物，被出使蒙古王庭的方濟各會修士魯布
魯克所記載：“因為他們殘酷不仁，與其說是人，還不如說是怪物。嗜飲鮮血，撕裂、
吞噬人肉、狗肉，穿牛皮，有鐵甲武裝，矮而壯，粗短，強健，所向無敵，不屈不撓，
背後無護衛，胸前有甲胄。喜飲他們牲口的純血，有大而健的馬匹。……當缺乏血
（飲料）時，他們喝渾濁泥水10。”
　“術赤、哲別率領軍團在隆冬季節的帕米爾高原與天山山脈之間谷道，能使乘
馬的血管凍裂、蹄子凍僵的寒冷中，攀上四至七千米高的雪山，在一人深的雪中騎
行，用牛皮裹上馬腿，人穿毛朝裡外的兩層皮衣，為了取暖，用小刀切開馬的血管吸
飲馬血，然後將血管封閉起來11。”
　其實，這不僅僅是蒙古人獨特的飲食習俗，新鮮馬血作為千百年來北方牧業民
族的飲食原料，一直流行。

血食與祭祀
　那麼，漢族當中有無飲用動物鮮血的歷史呢？
　應該說，人類幼年階段，都經過了一段血食的歷史。動物作為狩獵對象，原始
人在獵取動物時，最先也是“茹其毛，飲其血”。因此，“茹毛飲血”就成了後世形容
原始人飲食狀況的一個典型詞彙。
　《禮記・禮運》謂：“昔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鳥獸之肉，飲其血，茹
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12。”
　班固《白虎通義》卷一：“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
能覆前而不能覆後，臥之詓詓，起之吁吁，饑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
葦。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
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13。”揭示了先民原始飲食生活之一斑。
　後世，許多狩獵者在獵獲獵物時，在獵物垂死掙扎時的第一個動作，往往有割
開獵物的靜脈血管，吸食熱血的舉動。
　這種“飲血”的傳統曾以神聖的方式深刻記憶於後世的祭祀當中。這就是“血食”。
　“血食”是後世子孫對祖先崇拜的必要形式。在“國之大者，在祭與戎”14的古
代，祭祀祖先、社稷被神聖到了國家和家族的最高利益。這種祭祀被形象化為“血

10耿昇、何高濟譯《柏郞嘉賓蒙古行紀、魯布魯克東行紀》，中華書局，1985，第 188頁。
11［美］哈樂德・萊姆著、李卡甯、徐文敏譯《征服世界的人-成吉思汗》，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9，

第 31頁。
12《禮記・禮運》，［清］阮元輯《十三經注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第 1461頁。
13［漢］班固《白虎通義》卷二，中華書局，1994，第 50-51頁。
14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81，第 8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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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血食”不僅僅是一種象徵性的形式，而是在祭祀場合，要為祖先、神靈獻上新
鮮的動物血液。
　宋人王與之注疏《周禮》，引鄭鍔說法：“太古茹毛飲血。所謂羹者，血湆而已。
中古漸文，則加滋味。於是有鉶羮之薦。去古既遠，人心滋喪，縱口腹之欲，窮鼎俎
之味，聖人懼焉，故使祭祀之時薦太古之大羮，貴本始也15。”“貴本始”一句，實
則是對遠古飲食的記憶，“血湆”就是血食。因此，後世以“血食”祭祀來代替祖先
在另一個世界享用的生生不息。
　先秦文獻中出現的“社稷不血食”、“宗廟不血食”中“血食”就是指祖先受享祭
品。古代殺牲取血以祭，故稱。而“不血食”，則表明族亡氏滅，祖先、社稷沒有後
人供奉。
　《左傳・莊公六年》：“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16”
　《漢書・高帝紀下》：“故粵王亡諸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
顏師古注：“祭者尚血腥，故曰血食也17。”
　祭者何為尚血腥？ 其實是對遠古血食的深刻記憶。
　唐開元二十四年，太子賓客崔沔曾奏請加宗廟之典，他的一番話，指出了祭祀
物由簡而繁、由少而多的歷程。現不憚冗長，引述如下：
　“祭祀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
之薦；未有曲蘖，汙樽抔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嚴其
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神道至玄，可
存而不能測也，祭禮至敬可備而不可廢也。是以毛血腥爓，玄樽犧象，靡不畢登於
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
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爼，八簋之實，美物
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則節制之文也。鉶爼、籩豆、簠簋、
罇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于燕享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玄酒同薦
於先18。”
　則早先的祭祀物“毛血之薦”，正是對祖先飲食狀況的記憶。
　遲至今日，西部一些地方（包括筆者家鄉），祭祀之時仍然可以看到“毛血之薦”
景況。在 “領羊”祭祀祖先神靈的時候，要先將領過的羊的左耳朵割下一塊，撕一
撮左肩膀的毛，蘸上新鮮血液，連同那塊耳朵一起敬獻在祖先或其他神靈牌位前。真
切地表達了“血食”的概念。可見，數千年時間，民間仍保存有太古之時祖先血食的

15［宋］王與之《周禮訂義》卷六，［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3冊，第 109-110
頁。

16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81，第 170頁。
17［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第 53-54頁。
18［後晉］劉昫《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八，中華書局，1975，第 49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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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

盟誓與刑白馬
　保存太古之時飲用動物鮮血記憶的還有盟誓時的“歃血”行為。被《文心雕龍》
的作者劉勰概括為：“盟者，明也。騂毛白馬，珠盤玉敦，陳辭乎方明之下，祝告於
神明者也19。”
　春秋戰國時期，“歃血為盟”的行為甚多。關於“歃”，現今流行兩種說法：一說
是將動物鮮血塗抹在口唇上；一說為稍稍飲用。
　《禮記正義・卷五・曲禮下第二》“涖牲曰盟”，孔穎達疏：“涖牲者，盟所用也；
盟者，殺牲歃血，誓於神也。若約束而臨牲，……盟之為法，先鑿地為方坎，殺牲於
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
知坎血加書者20。”
　楊伯峻注《左傳》相同：“盟法，先鑿地為坎（穴、洞），以牛、羊或馬為牲，殺
於其上，割牲左耳，以盤盛之，取其血，以敦（音對，容器）盛之，讀盟約（古謂之
載書，亦省稱載或書）以告神，然後參加盟會者一一飲血，古人謂之歃血。歃血畢，
加盟約正本於牲上埋之，副本則與盟者各持歸藏之21。”
　《周禮・夏官・戎右》：“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鄭玄注：射牲，示親殺也。
殺牲，非尊者所親，惟射為可。《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賈公彥
疏曰：言“殺牲，非尊者所親，惟射為可者”，按《禮記》“君親制祭”，《詩》云“執
其鸞刀，以啓其毛”，則射外兼為，而言惟射者，彼亦示行之，非正制之耳。引《國
語》者，欲見有射牲之事，彼據祭天而言22。
　“澤，共射椹質之弓矢。”鄭司農云：“澤，澤宮也，所以習射選士之處也。”《射
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
射中者得與於祭。疏曰：此所共弓矢，據王、弧，故上云‘王弓、弧弓以射甲革椹
質’。引《射義》，欲見射椹質是試弓習武在澤宮也23。”
　這兩條資料很有意思。祭祀之射牲，有別於其他射藝。因此，《周禮》作了嚴格
規定，要求祭祀者“親殺”。因要在射殺前取牲之血，因此，使我們想到了非洲馬賽
人取牛血時用短弓箭射向牛脖頸處的靜脈。《周禮》因此也對親射者的弓矢長短、質

19黃叔琳注、李祥補注、楊明照校注拾遺《增訂文心雕龍校注》，中華書局，2000，第 123頁。
20《禮記正義》卷五，［清］阮元輯《十三經注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第 1266頁。
21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81，第 7頁。
22［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三二，［清］阮元輯《十三經注疏》，浙江古籍出版

社，1998，第 865頁。
23《周禮注疏》卷三二，《十三經注疏》，第 8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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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都作了規定。雖然不能肯定當時的祭祀 “射牲”如馬賽人，但要射中動物的脖頸
處的靜脈血管，確實需要他人的配合和高超的射技。
　“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鄭司農云：“敦，器名也。辟，法也。”玄謂將
歃血者，先執其器，為眾陳其載辭，使心皆開闢也。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疏
曰：先鄭以辟為法，此無取於法義，故後鄭為開闢盟者之心。云“將歃血者，先執其
器”者，凡盟，先割牛耳，盛於珠盤，以王敦盛血，戎右執此敦血為陳其盟約之辭，
使心開闢，乃歃之。
　“贊牛耳桃茢。”鄭司農云：“贊牛耳，《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故書‘茢’為

‘滅’，杜子春云‘滅當為厲’。”玄謂屍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為之，及血在敦中，以桃
茢沸之，又助之也。耳者盛以珠盤，屍盟者執之，桃，鬼所畏也。茢，苕帚，所以掃
不祥24。
“歃血”之“歃”，又寫作“唼”。《漢書・王陵傳》：“罷朝，讓平、勃曰‘始與高
帝唼血而盟，諸君不在邪？’25”顏師古注唼：唼，小歠也。《說文》：歠,飲也。《廣
韻》：歠，大飲。應即“啜”。《後漢紀・靈帝紀下》：“匡乃唼血為誓，引兵攻苗，戰
於闕下26。”《左傳・隱公七年》：“歃如忘”，疏：“歃音煞，以口微飲血也。盟時必宰
牛割其左耳，取其血，以敦盛之與盟者一一微飲其血，謂之歃血27。”
　其取用牲之左耳的儀式，與今日西部“領羊”（坊間多寫作“領羊”。我懷疑“領
羊”之“領”，或許為“涖”字。）
　《史記・平原君傳》：“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槃而
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
槃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索隱》：“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諸侯用犬及貑，大夫以下用雞。今
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28。”
　雖然“歃血”的主要目的為盟誓，但盟誓卻以飲用動物鮮血來保證，其背後的因
素，一定與血液和生命的觀念有關。
　原始人從最樸素的直觀得到的結論是動物的生命與血液相關。
　“刑白馬”的盟誓行為史料記載非常多，應是我們熟知的一種級別最高的盟誓
行為。據說，大禹的時代，就有“刑白馬”行為：
　漢趙曄《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禹乃東巡，登衡岳，血白馬以祭，不幸所
求29。”

24《周禮注疏》卷三十二，《十三經注疏》，第 857頁。
25［漢］班固《漢書》卷四十，中華書局，1962，2047頁。
26［晉］袁宏撰、周天遊校注《後漢紀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第 724頁。
27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81，第 55頁。
28［漢］司馬遷《史記》卷七十六，中華書局，1959，第 2367-2368頁。
29［漢］趙曄著、劉曉東等點校《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二十五別史》，齊魯書社，2000,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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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有名的一次，就應當是我們熟知的劉邦與臣下“刑白馬而盟”，“非劉氏而王，
天下共擊之”了。
　在《史記》《漢書》中多處有此記載30，且有誓詞31。及其後，“刑白馬”不斷出
現於史籍中，不勝枚舉。
　另一知名的一次，當是漢臣韓昌、張猛和匈奴呼韓邪單于盟誓的那一次。
　《漢書・匈奴傳》：“昌、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
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
先背約者，受天不祥。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
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也；金，契金也；
留犂，飯匕也。撓，和也。契金著酒中撓攪飲之。）（師古曰：契，刻；撓，攪也。）
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32。”
　珍貴的是班固稍稍詳細地記載了盟誓血食的過程，就是盟誓雙方登諾水東山（後
世蒙古人發誓時往往登山對天），刑白馬，而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論者
多以為徑路刀用來刮金入血，亦一說也。根據今日非洲馬賽人刺牛取血過程，或者
是單于以徑路刀割刺馬血，以月氏王頭顱盛酒，而以“金留犁”攪動馬血，兩家“歃
血”而盟。
　另一條記載較為詳細的“刑白馬”儀式的是隗囂起兵時與共謀者設盟。
　《後漢書・隗囂傳》：“祝畢，有司穿坎於庭，牽馬操刀，奉盤錯鍉，遂割牲而
盟。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天道，興輔劉宗。如懷奸慮，明神殛
之。高祖、文皇、武皇，俾墜厥命，厥宗受兵，族類滅亡。’有司奉血鍉進，護軍舉
手揖諸將軍曰：‘鍉不濡血，歃不入口，是欺神明也，厥罰如盟。’既而薶血加書，一
如古禮33。”
　按上揭，所謂“一如古禮”，則無非在庭院中掘坎，刺血割牲，誦誓詞畢，職事
者以盤盛血，盤中有匙，依次以“鍉”（鍉即匙）濡血遞送盟誓者口中，然後盟誓者
各得一份記載誓詞的“書”。還要將誓詞一份，連同馬埋於坎中。

56頁。
30《史記・呂太后本紀》：“太厚稱制，議欲立諸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

‘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史記》卷九，中華書局，1959，第
400頁）；《漢書・王陵傳》：“高後欲立諸呂為王，問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
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罷朝，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唼血而盟，諸君不在邪？’”
（《漢書》卷四十，中華書局，1962，2047頁。）

31［漢］司馬遷《史記》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
及苗裔”（中華書局，1959，第 877頁）；《漢書》卷十六“高惠高後文功臣表第四”：“‘使黃河如帶，
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漢書》，中華書局，
1962，第 527頁。）

32《漢書》卷九十四，第 3800-3801頁。
33［宋］范曄著，［清］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中華書局，1984，第 1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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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盟誓時為何“重白馬”？ 或曰歷來崇尚白色，故用白馬；或曰白以純潔，
示不欺也。也有人認為遊牧民族“白色象徵天，黑色象徵地”，故用白馬34。此非本
文主旨，不贅述。
　“刑白馬”歃血，其實是對遠古血食的記憶，只是為其賦予了神聖的功能而已。
　歷代在飲食缺乏時刺馬血充饑渴的史料不少，雖然均是無奈舉動，但其實與流
行傳統有一定關係。軍隊在沒有食物充饑的情況下，就自然而然想到了用馬血充饑。
　《隋書・竇榮定傳》：“突厥沙缽略寇邊，以為行軍元帥，率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
州，與虜戰于高越原，兩軍相持，其地無水，士卒渴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有二
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軍乃複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
去35。”
　“至且沬西境，或傳伏允西走渡圖倫磧，欲入于闐，將軍薛萬均率輕鋭追奔入磧
數百里，及其餘黨破之，磧中乏水，將士皆刺馬血而飲之……”36

飲食動物血的禁忌
　眾所周知，由於宗教戒律，基督教、伊斯蘭教皆有不食動物血的禁忌。但令人
不解的是，在漢文化區域，也有馬之生血會致人死亡的某種飲食禁忌。根據《本草
綱目》的記載，最早可能出自《食療本草》：“凡生馬血入人肉中，多隻三兩日便腫，
連心則死。有人剝馬，被骨傷手指，血入肉中，一夜致死37。”
　元代養生家賈銘《飲食須知》卷八：“馬肝及鞍下肉有大毒，食之殺人。刷牙用
馬尾，令齒疏損。近人多用燒灰揩拭，最腐齒齦。馬腦有毒，食之令人發癲。馬血
有大毒，生馬血入人肉中，一二日便腫起，連心即死。有人剝馬傷手，一夜致死。馬
肉上血洗不淨，食之生疔腫38。”
　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也引用了以上資料39。

34趙光遠《試論契丹族的青牛白馬傳說》，《北方文物》，1987年第 2期，第 57-60頁；劉浦江《契
丹族的歷史記憶――以“青牛白馬”說為中心》，《漆俠先生紀念文集》，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 10
月，第 157-171頁。又載氏著《松漠之間–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一書，中華書局，2008；孫國軍、
康建國《“青牛白馬”傳說所反映的契丹歷史》，《赤峰學院學報》 ,2012年 8期，第 1-3頁；蘇日娜
《簡析“白馬青牛”盟的刑牲意義》，《赤峰學院學報》，2015年第 12期，第 24-26頁；楊波、史小軍
《多元民族文化影響下的三國故事體系考察――以桃園三結義與契丹青牛白馬祭天地為中心》，《文化
遺產》，2018年 2期，第 150-158頁。

35［唐］魏征《隋書》卷三十九，中華書局，1973，第 1151頁。
36［後晉］劉昫《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中華書局，1975，第 5299頁。
37［唐］孟詵、張鼎《食療本草》卷中，中國商業出版社，1992，第 28頁。
38［元］賈銘《飲食須知》，中國商業出版社，1985，第 78頁。
39［明］李時珍著，劉衡如、劉山永校注《本草綱目・獸部》第五十卷，華夏出版社，2002，第

1817-18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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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然，這應該是某次偶然事件產生的禁忌。而中國古代關於馬肝等有毒的禁忌40

可能在馬血有毒的訛傳中發揮了一定的推波助瀾作用。
　最後一個問題是刺馬血的技術。從文獻資料和非洲馬賽人刺取牛血的圖片、視
頻可知，均為刺動物脖頸的靜脈血管。要事先將動物的脖頸用繩索勒緊到一定程度，
然後用一種特殊的小弓箭準確地射向牛脖頸的靜脈某處，鮮血就會泊泊而出。取用
一定量的牛血，並不會導致牛的死亡。數日後，還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再刺取。郭璞
謂“刺馬咽”，則馬血的刺取部位應與之相同。
　雖然我們已經無法知曉高奔戎和突厥人如何取用？《穆天子傳》、張說謂“刺”
而不謂“射”，或者刺取方式與今日非洲馬賽人稍有差異。此刺取方式有一定的技術
含量，若沒有長期的刺取實踐，應不會熟練掌握此技術，可能會導致被刺取動物的
死亡或感染。刺取後鬆開脖頸的束帶，似乎沾點黏土或牛糞，血流就會停止。在長
期的實踐當中，人們應該摸索出了止血且不會導致感染的方式。

（作者為蘭州財經大學教授）

　　

40《史記・封禪書》：“文成食馬肝死耳。”司馬貞索隱：“《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走馬肝殺
人。”（《史記》卷二十八，第 1390頁。）《漢書・儒林傳・轅固》：“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
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顏師古注：“馬肝有毒，食之憙殺人，幸得無食。” （《漢書》卷八十
八，第 3612-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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